
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職場體驗實施辦法 
110年 03月 31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

110年 08月 25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依「110年 2月 1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臨時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南華大學學

生實習辦法」第二十條「職場體驗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能力，認識工作世界，累積職場歷練經驗，增進就業力，訂定

「南華大學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職場體驗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三條 職場體驗課程規劃內容如下: 

本系依課程需要開設「職場體驗」具有 4 學分數必修(72 小時)之職場體驗課程，課

程修課方式請參照以下說明： 

一 以修課藝術工坊實作課程認證職場體驗，並於學期末舉辦成果展覽作為成績評量

之依據（需繳交職場體驗作品成果表單），方可認證職場體驗課程，認證工坊實

作課程如下(任選兩門課程): 

1. 素材造形表現(3 小時/一上) 

2. 產品造形表現(3 小時/一下) 

3. 生活產品製造(3 小時/二上) 

4. 文創商品製造(3 小時/二下) 

5. 家具製造(3 小時/二上) 

6. 室內裝修(3 小時/二下) 

二 結合業界師資共同指導之專題研究或製作。 

三 參與執行產學合作計畫。 

第四條 有關學生進行職場體驗之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學生進行職場體驗需於該年級時序表開課時段進行選課。 

二、進行職場體驗之地點為校內藝術工坊，應遵照工坊安全衛生相關規定。 

三、學生應於修課職場體驗當學期末展出作品乙次，並繳交作品成果表單至系辦公

室，方可獲得職場體驗成績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課程會議審議，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並送產職處備查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 



ｏｏ學年度第ｏ學期 

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職場體驗作品成果表單 
＊紅雙線框處學生不需填寫 

學號 姓名 認證課程(兩門課程) 分數 

  
□素材造形表現(一上)  

□產品造形表現(一下)  

職場體驗 

指導教師 職場體驗分數 
□生活產品製造(二上)  

□文創商品製造(二下)  

  
□家具製造(二上)  

□室內裝修(二下)  

展覽辦理情形 

展覽照片 1 展覽照片 1 

作品展示(表格可自行延伸使用) 

作品照片 1 作品照片 2 

作品 1 說明 作品 2 說明 

作品照片 3 作品照片 4 

作品 3 說明 作品 4 說明 

系助理  系主任  

 


